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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与诺亚商业保理进行合作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交易基本情况 

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与诺亚商业保理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诺亚商业保理”）开展融资保理合作，诺亚商业保理拟向公司提供总额不

超过 8 亿元的授信额度，期限不超过 6 个月，未来上述额度将由公司统筹安排给全

资子公司使用，公司为其提供连带担保责任，保证期限为自对应主合同确定的债务

到期之次日起两年。 

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上述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

六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在此额度范围内，公司实际

发生为全资子公司担保时，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披露程序。 

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公司拟与诺亚商业保理开展融资保理合作，诺亚商业保理拟向公司提供总额不

超过 8 亿元的授信额度，期限不超过 6 个月，未来上述额度将由公司统筹安排给全

资子公司使用，公司为其提供连带担保责任，保证期限为自对应主合同确定的债务

到期之次日起两年。 

在本次交易总额度范围内（即 8 亿元），公司实际发生为全资子公司担保时，

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披露程序。 

 

三、本次交易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

诺亚商业保理拟向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8 亿的授信额度，期限不超过 6 个月。

未来上述额度将由公司统筹安排全资子公司使用，公司为其提供连带担保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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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。 

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本次交易旨在公司整体资金配套能力，有利于推进公司的项目获取及开发，提

高资金使用效率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且公司拟提供担保的公司均为公司

全资子公司，在本次担保期内公司可以全权对经营管理风险进行完全控制，并直接

分享其的经营成果。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：本次交易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公平、合理，不会损害公司及中

小股东利益。 

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

截至本公告出具日，包含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担保事项，

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 1,003.52亿元，除为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

度外，公司对外担保金额 25.25亿元（其中涉及阶段性暂时提供担保事项 2500万元），

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、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决议； 

（二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○一七年六月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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